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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原始數據(監測結果) 

本監測計畫監測內容多達十三項，每季均累積相當份量之原始數

據，為使季報易於閱讀，並精減季報內容，故將原始數據妥善保存於

各監測項目負責單位之專案資料檔中，並整理為具可讀性之監測結果

列於本附錄四以供參考。各監測項目之原始數據保存單位如下： 

監測項目 原始數據保存單位 

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及交通流量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佳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植物 
陸域生態 

河口 
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 

地下水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陸域水質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河口水質、海域水質及海象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海域生態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地質及化學

研究所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漁業經濟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海域地形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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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春季雲林植物名錄.DOC 

附錄一、 雲林離島工業區陸域植物生態監測 

春季調查植物名錄 
（100 年 01 月 — 100 年 03 月） 

 

                    1. Gymnosperm    裸子植物 

 
1. Podocarpaceae   羅漢松科 
    1. Podocarpus costalis  蘭嶼羅漢松 
    2.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maki  小葉羅漢松 
                         2. Dicotyledon    雙子葉植物 
2.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3. Schinus terebinthifolius Radd  巴西胡椒木 
3. Annonaceae   番荔枝科 
    4. Annona squamosa L.  番荔枝 
4. Apiaceae   繖形花科 
    5.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雷公根 
5.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6. Vinca rosea L.  日日春 
6. Asclepiadaceae   蘿藦科 
    7. Gymnema alternifolium (Lour.) Merr.  羊角藤 
7. Asteraceae   菊科 
    8. Bidens chilensis DC.  大花咸豐草 
    9. Mikania cordata (Burm. f.) B. L. Rob.  蔓澤蘭 
    10. Pluchea indica (L.) Less.  鯽魚膽 
    11.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12.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8. Caricaceae   番木瓜科 
    13. Carica papaya L.  木瓜 
9. 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14.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木麻黃 
10.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15.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樹 
11.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16. Cuscuta australis R. Br.  菟絲子 
    17. Ipomoea acuminata (Vahl.) Roem. & Schult.  銳葉牽牛 
    18.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葉牽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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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pomoea pes-caprae (L.) Sweet sub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馬鞍藤 
    20.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21. Stictocardia tiliifolia (Desr.) Hall. f.  大萼旋花 
12.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22. Aleurites fordii Hemsl.  油桐 
    23.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24. Breynia officinalis Hemsl.  紅仔珠 
    25. Euphorbia pulcherrima Willd. ex Klotzsch  聖誕紅 
    26.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27.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13. Fabaceae   豆科 
    28. Abrus precatorius L.  雞母珠 
    29. Leucaena glauca (L.) Benth.  銀合歡 
    30. 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度田菁 
    31. Vigna marina (Burm.) Merr.  濱豇豆 
14. Flacourtiaceae   大風子科 
    32. Scolopia oldhamii Hance  魯花樹 
15. Lauraceae   樟科 
    33. Cinnamomum camphora (L.) Nees & Eberm.  樟 
    34. Litsea glutinosa (Lour.) C. B. Rob.  潺槁木薑子 
16. Malvaceae   錦葵科 
    35.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17. Meliaceae   楝科 
    36. Melia azedarach L.  楝 
18.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37.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鐵牛入石 
    38. Cyclea gracillima Diels  土防己 
    39.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金藤 
19. Moraceae   桑科 
    40.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41.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42.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43.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葉桑 
20. Myrsinaceae   紫金牛科 
    44.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45.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春不老 
21. Myrtaceae   桃金孃科 
    46.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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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47.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23. Passifloraceae   西番蓮科 
    48.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葉西番蓮 
24.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49. Pittosporum tobira Ait.  海桐 
25. Polygonaceae   蓼科 
    50.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26. Rosaceae   薔薇科 
    51. Pyracantha koidzumii (Hayata) Rehder  臺灣火刺木 
27. Rubiaceae   茜草科 
    52.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雞屎藤 
28. Rutaceae   芸香科 
    53.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29.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54. Euphoria longana Lam.  龍眼 
    55.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30. Sapotaceae   山欖科 
    56.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葉山欖 
31. Solanaceae   茄科 
    57. Solanum biflorum Lour.  雙花龍葵 
    58. Solanum capsicastrum Link.  瑪瑙珠 
    59. Solanum nigrum L.  龍葵 
32. Theaceae   茶科 
    60. Gordonia axillaris (Roxb.) Dietr.  大頭茶 
33. Ulmaceae   榆科 
    61.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34.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62.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63. Lantana camara L.  馬櫻丹 
35. Vitaceae   葡萄科 
    64.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3. Monocotyledon    單子葉植物 
36. Arecaceae   棕櫚科 
    65. Phoenix hanceana Naudin var. formosana Beccari  臺灣海棗 
37. Pandanaceae   露兜樹科 
    66.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 f. var. sinensis (Warb.) Kanehira  林投 
38. Poaceae   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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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拉草 
    68.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69.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70. Paspalum orbiculare Forst.  圓果雀稗 
    71.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72. Phragmites communis (L.) Trin.  蘆葦 
    73. Zoysia matrella (L.) Merr.  馬尼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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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雲林離島工業區一百年第一季(春季) 

陸域植物與動物監測照片（100.1-3 月） 

圖01. 第一樣區內血桐開花。 
圖02. 第一樣區內大花咸豐草開花。 
圖03. 第一樣區內五爪龍結果。 
圖04. 第一樣區內五爪龍開花。 
圖05. 第一樣區內龍葵開花。 
圖06. 第一樣區內苦滇菜開花。 
圖07. 第一樣區內小葉桑結果。 
圖08. 第一樣區內蓖麻結果。 
圖09. 第一樣區內蓖麻開花結果。 
圖010. 第二樣區內槭葉牽牛開花。 
圖011. 第二樣區內蘆葦開花。 
圖012. 第三樣區內木麻黃結果。 
圖013. 第三樣區內馬櫻丹開花。 
圖014. 第三樣區內木瓜結果。 
圖015. 第三樣區內榕樹結果。 
圖016. 第三樣區內林投結果。 
圖017. 第三樣區內大花咸豐草開花。 
圖018. 第四樣區內紅仔珠結果。 
圖019. 第四樣區內大花咸豐草開花。 
圖020. 第四樣區內馬櫻丹開花。 
圖021. 第四樣區內月橘結果。 
圖022. 第四樣區內龍葵開花結果。 
圖023. 第四樣區內大黍結穗。 
圖024. 第四樣區內象草的花序。 
圖025. 第四樣區內小葉桑結果。 
圖026. 第四樣區內鐵牛入石開花。 
圖027. 第四樣區內構樹的穗狀花序。 
圖028. 第四樣區內酢漿草開花。 
圖029. 第四樣區內火炭母草開花。 
圖030. 第五樣區內大花咸豐草開花。 
圖031. 第五樣區內蕈類。 
圖032. 第五樣區內黃鵪菜開花。 
圖033. 第五樣區內有木麻黃小苗。 
圖034. 第五樣區內日日春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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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35. 第六樣區內黃鵪菜開花。 
圖036. 第七樣區內大花咸豐草開花了。 
圖037. 第七樣區內白茅開花了。 
圖038. 第七樣區內馬鞍藤的蒴果。 
圖039. 第七樣區內菟絲子開花了。 
圖040. 第八樣區內龍葵開花了。 
圖041. 第八樣區內龍葵結果。 
圖042. 第八樣區內大花咸豐草開花。 
圖043. 第八樣區內紫背草開花了 
圖044. 第八樣區內小葉桑結果了。 
圖045. 第九樣區內小葉桑結果了。 
圖046. 新吉樣區的部份穿越線一側為養鵝場，另一側為防風樹種與先驅樹種混生

的雜木林。 
圖047. 新吉樣區的草澤因久旱未雨而接近乾涸。 
圖048. 海豐樣區在新虎尾溪北岸的填土區植物呈現大面積的枯黃。 
圖049. 海豐樣區的養殖漁塭。 
圖050. 五條港樣區內正進行活力海岸工程，道路路面已被刨挖。 
圖051. 五條港樣區隔離水道設有大批養殖蚵架。 
圖052. 五條港樣區的調查路線一側為木麻黃防風林，另一側為水道及養殖池。 
圖053. 三條崙樣區內的水道。 
圖054. 三條崙樣區的風力發電機下方的破壞地已設置防風竹籬。 
圖055. 四湖樣區多為農耕地，種植的大蒜已接近收成。 
圖056. 四湖樣區的甘蔗田。 
圖057. 台西樣區荒地植被因乾旱而枯黃。 
圖058. 台西樣區的水溝已有不少濕生植物生長。 
圖059. 台子樣區草澤邊被堆放土方及鋼筋骨架。 
圖060. 台子樣區內成龍沼澤有大批雁鴨前來棲息覓食。 
圖061. 台子樣區位於快速道路邊，環境開闊較少遮蔽物。 
圖062. 新吉樣區內的臭鼩，為樣區內較優勢的哺乳類動物。 
圖063. 黑眶蟾蜍，為本季數量較多的蛙類 (三條崙)。 
圖064. 白頭翁，為農田、防風林等開墾地的優勢鳥種 (三條崙)。 
圖065. 紅鳩為普遍的留鳥，常出現在農耕地環境 (四湖)。 
圖066. 出現在新吉樣區的台灣黃斑挵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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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地下水水質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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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第 1 季地下水採樣現場照片 

SS01(洗井中) SS02(貝勒管取水) 

民 3(出水口取水) 民 4(出水口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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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陸域水質調查成果 

八、河口水質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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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依

法
令

所
為

之
行

政
處

分
及

刑
事

責
任

。
 ( 二

) 吾
人

瞭
解

如
自

身
受

政
府

機
關

委
任

從
事

公
務

，
亦

屬
於

刑
法

上
之

公
務

員
，

並
瞭

解
刑

法
上

圖
利

罪
、

公
務

員
登

載
不

實
偽

造
公

文
書

及
貪

污
治

罪
條

 
 
 
例

之
相

關
規

定
，

如
有

違
反

，
亦

為
刑

法
及

貪
污

治
罪

條
例

之
適

用
對

象
，

願
受

最
嚴

厲
之

法
律

制
裁

。

公
司

名
稱

:

負
責

人
:

檢
驗

室
主

管
:

備
註

:

1.
本

報
告

已
由

核
可

檢
測

報
告

簽
署

人
審

核
無

誤
，

並
簽

署
於

內
部

報
告

文
件

，
簽

署
人

如
下

：

  
無

機
檢

測
類

：
-

2.
本

報
告

封
面

  1
  頁

，
樣

品
檢

測
報

告
  1

  頁
，

共
計

  2
  頁

，
報

告
分

離
使

用
無

效
。

3.
本

報
告

僅
對

所
採

樣
品

負
責

，
報

告
內

容
不

得
隨

意
複

製
或

作
為

商
業

廣
告

之
用

。

   
   

   
   
第

1 頁
( 共

2 頁
)

樣
 
品

 
檢

 
測

 
報

 
告

 
書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許
可

證
字

號
：

環
署

環
檢

字
第

09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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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錄

四
-9

表
1 

(續
1)

   
離

島
工

業
區

10
0
年

度
第

1
季

海
陸

域
底

質
金

屬
調

查
結

果
 

計
畫

名
稱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永

續
環

境
管

理
計

畫
－

10
0 年

春
季

河
口

( 季
報

)

認
D

10
00

20
91

0
D

10
00

20
91

1
D

10
00

20
91

3
D

10
00

20
91

4
D

10
00

20
91

5
D

10
00

20
91

6
-

-
-

-

證
檢

測
項

目
檢

測
方
法

蚊
港

橋
下
游

退
夢
麟

橋
退

西
湖
橋
下

游
退

蚊
港
橋

退
新

興
橋
退

西
湖

橋
退

-
-

-
-

銅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2.

03
32

.8
41

.7
41

.7
39

.4
33

.4
39

.7
-

-
-

-

鎘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1.

90
N

D
(1

.3
2)

N
D

(1
.8

3)
N

D
(1

.7
0)

N
D

(1
.6

9)
N

D
(1

.6
8)

N
D

(1
.8

6)
-

-
-

-

鉛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10

.5
<3

0.
0(

24
.4

)
39

.1
38

.5
39

.8
<3

0.
0(

25
.3

)
45

.7
-

-
-

-

鋅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4.

72
91

.8
14

2
13

6
63

4
12

4
13

6
-

-
-

-

鉻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3.

34
25

.7
33

.3
35

.1
28

.0
23

.5
40

.1
-

-
-

-

汞
N

IE
A

 M
31

7.
02

C
m

g/
kg

0.
02

0
<0

.0
50

(0
.0

26
)

0.
14

9
0.

12
4

0.
06

6
0.

05
6

0.
05

8
-

-
-

-

   
   

   
   

2.
本

報
告

書
依

據
環

保
署

「
檢

測
報

告
位

數
表

示
規

定
」

出
具

檢
測

數
據
。

檢
測

數
據

低
於

方
法

偵
測

極
限

(M
D

L)
時
，

以
“

N
D
＂

表
示

。

   
   

 ( 本
表

) 第
2 頁

( 共
2 頁

)

   
   

   
   

3.
報

告
值

標
示

為
<3

0.
0(

 )(
鉛

) 或
<0

.0
50

( )
( 汞

) ，
30

.0
、

0.
05

0 分
別

為
該
檢

項
的

定
量

極
限

，
括

號
內

數
據

表
實

際
測

值
。

樣
品

編
號

及
名

稱
M

D
L

單
位

備
註

：
1.
標
示

◎
者

為
經

環
境

保
護

署
認

可
之

檢
項

。
“

♁
＂

代
表

該
檢
測

方
法

係
參

考
環

保
署

公
告

的
方

法
。

“
- ＂

表
不

必
分

析
。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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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錄

四
-9

表
1 

(續
2)

   
離

島
工

業
區

10
0
年

度
第

1
季

海
陸

域
底

質
金

屬
調

查
結

果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水
工
試
驗
所
水
質
檢
驗
室

 

地
址

：
台

南
市

安
南

區
安
明

路
3 段

50
0 號

   
   
電

話
：

(0
6)

23
71

93
8 轉

26
0

委
託

單
位

及
地

址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台

北
市

信
義

路
3 段

41
之

3 號
聯

絡
人

：
王
月

霜
   

   
傳

真
：

(0
6)

38
40

20
8

採
樣

地
點

：
雲

林
縣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及
麥

寮
區

隔
離
水

道

採
樣

單
位

：
水

工
所

現
調
組

採
樣

日
期

及
時

間
：

10
00

21
5 

08
:4

0~
14

:4
6

採
樣

行
程

代
碼

：
H

U
R

A
11

02
10

A
C

5
收

樣
日

期
及
時

間
：

10
00

21
5 

16
:1

0
報

告
日

期
：

10
00

31
0

報
告

編
號

：
FI

D
10

0D
00

4(
季

報
)

樣
品

特
性

：
□

海
水

  □
河

口
及

排
水

路
水

質
 
 
□

隔
離

水
道
水

質
 
 
□

地
下
水

  
底
泥

 
 
□

土
壤
 
 
□

其
他

：

聲
明

書

 ( 一
) 茲

保
證

本
報

告
內

容
完
全

依
照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及
有

關
機
關

之
標

準
方
法

及
品

保
品
管

等
相

關
規
定

，
秉

持
公
正

、
誠

實
進
行

採
樣

、
檢
測

。
絕

無

 
 
 
 虛

偽
不

實
，

如
有

違
反

，
就
政

府
機

關
所
受

損
失

願
負
連

帶
賠

償
責
任

之
外

，
並
接

受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令
所
為

之
行

政
處
分

及
刑

事
責
任

。
 ( 二

) 吾
人

瞭
解
如

自
身

受
政
府

機
關

委
任
從

事
公

務
，
亦

屬
於

刑
法
上

之
公

務
員
，

並
瞭

解
刑
法

上
圖

利
罪
、

公
務

員
登
載

不
實

偽
造
公

文
書

及
貪
污

治
罪

條

 
 
 
例

之
相
關

規
定

，
如
有

違
反

，
亦
為

刑
法

及
貪
污

治
罪

條
例
之

適
用

對
象
，

願
受

最
嚴
厲

之
法

律
制
裁

。

公
司

名
稱

:

負
責

人
:

檢
驗

室
主

管
:

備
註

:

1.
本

報
告
已

由
核

可
檢
測

報
告

簽
署
人

審
核

無
誤

，
並

簽
署

於
內
部

報
告

文
件
，

簽
署

人
如

下
：

 
 
無

機
檢

測
類
：

-

2.
本

報
告
封

面
  1

  頁
，

樣
品

檢
測

報
告

  1
  頁

，
共

計
  2

  頁
，

報
告

分
離

使
用

無
效
。

3.
本

報
告
僅

對
所

採
樣
品

負
責

，
報

告
內

容
不

得
隨
意

複
製

或
作
為

商
業

廣
告
之

用
。

   
   

   
   
第

1 頁
( 共

2 頁
)

樣
 
品

 
檢

 
測

 
報

 
告

 
書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許

可
證
字

號
：

環
署
環

檢
字

第
09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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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錄

四
-9

表
1 

(續
3)

   
離

島
工

業
區

10
0
年

度
第

1
季

海
陸

域
底

質
金

屬
調

查
結

果
 

計
畫

名
稱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永

續
環

境
管

理
計

畫
—

離
島

10
0 年

2 月
麥

新
區

( 季
報

)

認
D

10
00

21
50

5
D

10
00

21
50

6
D

10
00

21
50

7
D

10
00

21
50

8
-

-
-

-
-

-

證
檢

測
項

目
檢

測
方
法

N
1 退

N
3 退

N
4 退

N
5 退

-
-

-
-

-
-

銅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2.

03
<1

0.
0(

8.
06

)
19

.4
26

.0
<1

0.
0(

6.
70

)
-

-
-

-
-

-

鎘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1.

90
N

D
N

D
N

D
N

D
-

-
-

-
-

-

鉛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10

.5
<3

0.
0(

24
.9

)
<3

0.
0(

26
.1

)
33

.5
<3

0.
0(

16
.1

)
-

-
-

-
-

-

鋅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4.

72
55

.2
89

.7
91

.0
42

.0
-

-
-

-
-

-

鉻
N

IE
A

 R
35

5.
00

C
♁

m
g/

kg
3.

34
13

.7
21

.9
33

.3
<1

0.
0(

9.
23

)
-

-
-

-
-

-

汞
N

IE
A

 M
31

7.
02

C
m

g/
kg

0.
02

0
<0

.0
50

(0
.0

29
)

N
D

0.
06

4
N

D
-

-
-

-
-

-

   
   

   
   

2.
本

報
告

書
依

據
環

保
署

「
檢

測
報

告
位

數
表

示
規

定
」

出
具

檢
測

數
據
。

檢
測

數
據

低
於

方
法

偵
測

極
限

(M
D

L)
時
，

以
“

N
D
＂

表
示

。

   
   

 ( 本
表

) 第
2 頁

( 共
2 頁

)

   
   

   
   

3.
報

告
值

標
示

為
<1

0.
0(

 )(
銅

、
鉻

) 或
<3

0.
0(

 )(
鉛

) 或
<0

.0
50

( )
( 汞

) ，
10

.0
、

30
.0
、

0.
05

0 分
別

為
該

檢
項

的
定

量
極

限
，

括
號

內
數

據
表
實

際
測

值
。

樣
品

編
號

及
名

稱
M

D
L

單
位

備
註

：
1.
標
示

◎
者

為
經

環
境

保
護

署
認

可
之

檢
項

。
“

♁
＂

代
表

該
檢
測

方
法

係
參

考
環

保
署

公
告

的
方

法
。

“
- ＂

表
不

必
分

析
。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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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四
-9

表
1 

(續
4)

   
離

島
工

業
區

10
0
年

度
第

1
季

海
陸

域
底

質
金

屬
調

查
結

果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水
工
試
驗
所
水
質
檢
驗
室

 

地
址

：
台

南
市

安
南

區
安

明
路

3 段
50

0 號
   

   
電

話
：

(0
6)

23
71

93
8 轉

26
0

委
託

單
位

及
地

址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台

北
市

信
義

路
3 段

41
之

3 號
聯

絡
人

：
王

月
霜

   
   
傳

真
：

(0
6)

38
40

20
8

採
樣

地
點

：
雲

林
縣

離
島

工
業

區
鄰

近
海

域

採
樣

單
位

：
水

工
所

現
調

組
採

樣
日

期
及

時
間

：
10

00
31

3 
08

:3
7~

10
:5

8 ，
10

00
31

4 
09

:1
7~

12
:1

1
採

樣
行

程
代

碼
：

H
U

R
A

11
03

14
A

C
4

收
樣

日
期

及
時

間
：

10
00

31
3 

16
:0

0 ，
10

00
31

4 
15

:0
0

報
告

日
期

：
10

00
33

1
報

告
編

號
：

FI
D

10
0D

00
6(
季

報
)

樣
品

特
性

：
□
海

水
  □

河
口

及
排

水
路

水
質

 
 
□
隔

離
水

道
水

質
 
 
□
地

下
水

  
底

泥
 
 □

土
壤

 
 □

其
他

：

聲
明

書

 ( 一
) 茲

保
證

本
報

告
內

容
完

全
依

照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及

有
關

機
關

之
標

準
方

法
及

品
保

品
管

等
相

關
規

定
，

秉
持

公
正

、
誠

實
進

行
採

樣
、

檢
測

。
絕

無

  
 
 
虛

偽
不

實
，

如
有

違
反

，
就

政
府

機
關

所
受

損
失

願
負

連
帶

賠
償

責
任

之
外

，
並

接
受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令
所

為
之

行
政

處
分

及
刑

事
責

任
。

 ( 二
) 吾

人
瞭

解
如

自
身

受
政

府
機

關
委

任
從

事
公

務
，

亦
屬

於
刑

法
上

之
公

務
員

，
並

瞭
解

刑
法

上
圖

利
罪

、
公

務
員

登
載

不
實

偽
造

公
文

書
及

貪
污

治
罪

條

 
 
 
例

之
相

關
規

定
，

如
有

違
反

，
亦

為
刑

法
及

貪
污

治
罪

條
例

之
適

用
對

象
，

願
受

最
嚴

厲
之

法
律

制
裁

。

公
司

名
稱

:

負
責

人
:

檢
驗

室
主

管
:

備
註

:

1.
本

報
告

已
由

核
可

檢
測

報
告

簽
署

人
審

核
無

誤
，

並
簽

署
於

內
部

報
告

文
件

，
簽

署
人

如
下

：

  
無

機
檢

測
類

：
-

2.
本

報
告

封
面

  1
  頁

，
樣

品
檢

測
報

告
  1

  頁
，

共
計

  2
  頁

，
報

告
分

離
使

用
無

效
。

3.
本

報
告

僅
對

所
採

樣
品

負
責

，
報

告
內

容
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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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離島式基礎工業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98年第2季 
(98年04月~06月報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見回復情形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意見 意見回復 

1. 附錄三-4、-5、-6，有關高量採樣器流量校正

程序及計算式是否正確，請確認。 
1. 敬悉。本計畫係依據環檢所於95年11月1日環

署檢字第0950086772號公告之〝空氣中粒狀

污染物檢測法-高量採樣法(NIEA A102.12A) 
〞執行總懸浮微粒(TSP)之監測作業，其校正

作業亦依該方法第九項品質管制第(二)點校正

方式之要求執行，使用檢查紀錄表即為附錄

三-4~三-6。 
2. 本季新興區潮間帶於退潮計有溶氧、五日生

化需氧量、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及漲潮期

計有大腸桿菌群、氨氮不符合甲類海域水質

標準。請於下次報告中將歷年來不符合甲類

海域水質標準檢測項目，就採樣時間、氣候

狀況、陸源污染及本計畫施工期間可能污染

等項目列表分析說明。 

2. 謝謝指教。 
(1)民國88年8月起於新興區潮間帶監測至今顯

示，位於新、舊虎尾溪出海口之間潮間帶水

體，長期遭受其上游來自養殖畜牧廢水，與

生活污水中度至嚴重污染排放，導致新興區

潮間帶水質不佳，尤其以退潮期間內陸污水

向海傳輸時為甚；漲潮時則受到近海相對較

佳之水質稀釋等作用，致使潮間帶區污染物

濃度降低。換言之，漲潮時大多數污染物濃

度降低，退潮時則又升高，新興區潮間帶水

體長期即呈現此種變化特性，歷次多以五日

生化需氧量、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最常不

符甲類海域水質標準，以退潮期間歷次不符

標準統計結果可知(表1)，來自上游養殖畜牧

廢水及生活污水產生之氮、磷類污染不符標

準比例極高，平均達 97.4% ( 介於 88.7% 
~100%)，即平均115次監測中，有高達112次
不合格。 

(2)因上述污染物係來自上游河川排水污染所

致，並非新興區圍堤填地施工行為所排放，

造地工程對水質的影響主要為增加水體混濁

程度，如懸浮固體物濃度與濁度增高，而非

五日生化需氧量、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等

項目，且新興區造地施工方式，乃先築堤而

後填土，以免產生之高濁度水範圍擴大；另

施工區內未設營區，不致產生生活污水。再

者，新興區造地工程已於民國94年底暫停，

而來自上游養殖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仍持續

污染而未見明顯改善，以民國86年起至98年6
月為止之河川污染程度指數(RPI)統計顯示，

其舊虎尾溪西湖橋水質，於退潮期間總計51
季次採樣檢測結果顯示，高達45季次為嚴重

污染程度，佔總監測次數的88.2%，且自民國

96年起，全部皆為嚴重污染，未見水質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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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意見 意見回復 
善。 

(3)總而言之，位於河川排水下游之雲林離島工

業區，長期遭受內陸有機污染導致近岸水體

水質不佳，且超出標準頻率極高，此實非造

地施工所致，而歷次不符標準情形均詳列於

當季監測報告中以供查閱，不再另行整理，

尚請諒察。 
3.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公司場所從

事海域工程時不得有排放廢（污）水等污染

物質於海洋。另從事海域工程致嚴重污染海

域或有嚴重污染之虞時，應即採取措施，並

即通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

事項請依海污法規定辦理。 

3. 謝謝委員指教。 
(1)依據過去開發資料，本案並無左述污染情

事。 
(2)目前雲林離島式基礎工業區新興區造地工程

已於94年底暫停，故亦無從事海域工程，更

無左述污染情事。 
(3)後續若恢復施工，仍將依海污法相關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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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歷次新興區潮間帶退潮期間水質不符甲類海域水質比例(民國 88 年 8 月至 98 年 6 月) 

測站 項目 歷年監測 
次數(N) 

超出甲類海域 
水質標準次數(P) 

不符標準 
比例(P/N) 

N1 溶氧 115 11 9.6% 
新虎尾溪 生化需氧量 115 48 41.7% 
出口潮間帶 大腸桿菌群 114 79 69.3% 
 氨氮 115 113 98.3% 
 磷 115 114 99.1% 

N3 溶氧 115 17 14.8% 
有才寮排水 生化需氧量 115 44 38.3% 
出口潮間帶 大腸桿菌群 115 87 75.7% 
 氨氮 115 112 97.4% 
 磷 115 115 100.0% 

N4 溶氧 115 11 9.6% 
 生化需氧量 115 37 32.2% 
 大腸桿菌群 115 59 51.3% 
 氨氮 115 102 88.7% 
 磷 115 113 98.3% 

N5 溶氧 115 35 30.4% 
馬公厝排水 生化需氧量 115 73 63.5% 
與舊虎尾溪 大腸桿菌群 115 104 90.4% 
出口潮間帶 氨氮 115 113 98.3% 
 磷 115 114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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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粒狀污染物檢測法—高量採樣法 
中華民國95年11月1日環署檢字第0950086772號公告 

自中華民國96年2月15日起實施 
NIEA A102.12A 

一、方法概要 

經由高量空氣採樣器配合適當之濾紙，以1.1～1.7 m3∕min之吸引

量，於短時間或連續24小時採集空氣中之粒狀污染物稱重之。  

二、適用範圍 

本法適用於空氣品質之總懸浮微粒(TSP)及周界空氣中之粒狀污

染物(Particulate)，粒徑在100微米(μm)以下之濃度測定。  

三、干擾 

（一）光化煙霧（Photochemical smog）或木材煙霧（Wood smoke）等，

其中可能存在之油性物質，會阻礙濾紙空氣流量而造成不穩定之

抽引速率。 

（二）濃霧或濕度高時會使濾紙受潮，而嚴重地減低空氣流量。  

四、設備及材料 

高量空氣採樣器（High-volume air sampler）是由空氣吸引部、濾

紙固定器、流量測定部及保護器（Shelter）所構成，如圖 一 、 圖 二 
所示。 

(一)空氣吸引部：是由整流馬達連結二段離心渦輪式風扇（Turbine type 
fan）所構成，具有2 m3∕min之吸引量。  

(二)濾紙固定器：能保護 20 × 25 cm（或8 × 10 in）之濾紙不致破損

且不漏氣的一種裝設，直接與空氣吸引部連結，其使用各部之材

質如下，又其組合如圖 三 。 

1. 濾框（Frame）：使用耐腐蝕之材質（如不銹鋼或高級鋁合金）﹐

能固定濾紙使不致破損，其大小尺寸如圖 三 。 

2. 網狀物（Net）：在通氣時具有適當之強度可保護濾紙不會破損，

其使用耐腐蝕之材質（如不銹鋼）製造，且此材質不可帶給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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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不純物，其尺寸與濾紙相同，置於濾框內，又不通氣部分使

用氟化樹脂製品之膠帶固定。  

3. 墊圈：其尺寸必須符合濾框，又其與濾紙接觸部分必須使用氟化

樹脂製品之膠帶固定。 

4. 鎖具：裝卸濾紙時為防止破損及漏氣的一種裝設，其為耐腐蝕之

材質（如不銹鋼或高級鋁合金）所製成的。 

（三）流量測定部：流量測定部通常是使用裝卸方便之浮子流量計，其

相對流量單位為1.0 ～ 2.0 m3∕min之範圍。 

（四）保護器：使用耐腐蝕性之材質製作，採樣時捕集面朝上，水平固

定，保護器之構造及尺寸如 圖 二 所示，可承受風雨而不致破損

濾紙。 

（五）採集用濾紙：須符合下列基本規格 

1. 濾紙尺寸：20 × 25 cm（或8 × 10 in）。  

2. 濾紙之有效採集面積：18 × 23 cm（或7 × 9 in）。  

3. 濾紙材質：一般使用玻璃纖維濾紙，若欲作化學分析，則可使用

其他特殊材質濾紙。 

4. 濾紙之採集效率：原製造廠出廠時已經 DOP 試驗，確認對於0.3
μm 粒狀物具有 99.95％ 之採集效率。 

（六）分析天平：分析天平必須適合稱重採樣器所需型式及大小的濾紙。

需要的測值範圍及靈敏度視濾紙盤重及重量負荷而定。一般而

言，高量採樣器所需要的天平靈敏度為0.1 mg。較小流量的採樣

器將需要更靈敏的天平。 

五、試劑 

（略） 

六、採樣與保存 

（一） 採樣前、後應執行流量查核（Check）： 

1. 組裝小孔校正器。將小孔校正器（Orifice calibrator）與空氣吸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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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合，再將水柱壓力計之一端接小孔校正器，另一端通大氣。

水柱壓力計及高量空氣採樣器之流量計，其裝置方式如圖四所示。 
2. 調整高量空氣採樣器之水平器至水平。 
3. 打開電源穩定5分鐘後，調整至適當流量之水柱壓差，由小孔校正

器之迴歸方程式，檢查高量空氣採樣器之校正流量與實際流量之

誤差是否在 ±7 ﹪以內。 
 

（二） 採樣地點以能把握大氣污染狀況，且不受特定源或其他交通狀況

影響之場所 。  

1. 用於空氣品質檢測時；採樣高度以離地2 ～ 15公尺為原則，採樣

時間為連續採樣24 小時，採樣器之擺放必須不受其他測定儀之影

響。 
2. 用於周界採樣檢測時；採樣地點依環保相關法規之規定辦理，採

樣高度以測定及調整方便為宜，採樣時間為連續採樣 1小時，且能

判定污染物由欲測之公私場所排放所為之位置。 

（三） 粒狀污染物之採集  

1. 確認採樣器能正常運轉。 
2. 經秤量後之濾紙移置於濾紙固定器，固定濾紙且不能有漏氣現象。 
3. 採樣裝備移置於保護器內，濾紙過濾面朝上，水平固定。  
4. 接通流量計與排氣口之管路。 
5. 可加裝計時器（Timer），若遇採樣期間內停電便可正確地記錄採

樣時數。  
6. 打開電源記錄採集開始之時刻。  
7. 開機5分鐘後，記下空氣流量Qs，一般吸引流量為1.1 ～ 1.7 m3∕

min 之間，測好流量後即可卸下流量計之接管。  
8. 採樣終了時，記下採集時間t及空氣流量Qe，並以下式計算吸引空

氣量。 
Qs QeV t

2
+

= ×  

Ｖ：吸引空氣量（m3） 
Qs ：開始時之流量（m3∕min） 
Qe ：終了時之流量（m3∕min） 
t：採集時間（min）  

9. 採樣時應同時記錄採樣前、後之大氣壓力、溫度、風速、風向等

氣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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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驟 

（一）採集前先將濾紙攤開置於濕度維持在45±5 ﹪，溫度變化小於3
℃之乾燥器或天平室內，使之乾燥平衡48小時以上後秤至恒重

（精確至0.1 mg ）。 
（二）採集後之濾紙依後續檢驗分析需要，將粒狀物採集面摺於內，放

入適當材質封套中取回檢驗。依七、（一）之條件，放置達恒重

後精確秤量 。 

八、結果處理 

（一）周界粒狀污染物之濃度依下式計算求出。 

粒狀污染物之濃度（μg/Nm3）= （(We－Ws)/Ｖn）×106 

    其中Ｖn=(Ps/760)×[273 /(273+Ts)]×Ｖ 

：採集後之濾紙重量（ｇ） 
：採集前之濾紙重量（ｇ）  

Ｖn：為0℃，1大氣壓下之吸引空氣量（Nm3） 
Ｖ：吸引空氣量（m3） 
Ps：採樣時段之平均大氣壓力(mmHg) 
Ts：採樣時段之平均大氣溫度(℃) 

（二）空氣品質之總懸浮微粒之濃度依下式計算求出。 

總懸浮微粒之濃度（μg/ m3）= [(We－Ws)/Ｖ]×106 

：採集後之濾紙重量（ｇ）  
：採集前之濾紙重量（ｇ）  

Ｖ :吸引空氣量（m3） 
 

九、品質管制 

(一) 當高量空氣採樣器有下列情形之一時，則須進行流量校正： 
1.新機啟用時。 
2.馬達修理、保養或更換碳刷後。 
3.流量計修理、調整或更換。 
4.單點查核時偏離檢量線超過±7％。 
5.每 3個月的定期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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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量空氣採樣器流量校正方式如下： 

採用便於攜帶之小孔校正器及水柱壓力計，校正高量空氣採樣器

之流量計，其裝置如圖 四 所示。 
1. 將小孔校正器與空氣吸引部直接接合，見圖 四。 
2. 水柱壓力計之一端接小孔校正器，另一端通大氣，並確定沒有漏

氣現象。 
3. 打開電源穩定5分鐘後，俟讀值穩定後記下水柱壓力計之壓差H。 
4. 以水柱之壓差代入小孔校正器之校正方程式，計算正確之流量Q，

記錄現場大氣溫度與壓力，並讀取採樣器流量計之讀值，必要時

可修正至標準狀態下，建立一個可追溯至一級標準的校正關係

（如：一個方程式或一組曲線）。 
5. 依序調整小孔校正器不同流量（1.1~1.7 m3∕min 流量間，至少5

點）所相對應之採樣器流量計讀值Y。 
6. 以Q為X軸、Y為Y軸，用最小平方線性迴歸法，得出線性迴歸方

程式Ycal= m Q + b 
m 為斜率 
b 為截距 

7. 計算各點Ycal及Y值之誤差百分比(%E)。 
cal

cal

Y Y%E 100
Y
−= ×  

8. 各校正點 %E 誤差在 ±5 % 範圍內時，即可接受，若不合格則需

維修後重新校正。 
9. 如採樣器流量計為浮子流量計，則可調整浮子流量計上端之調整

鈕，使浮子流量計上之流量與九、（二）、5.所得正確流量一致

後，再依九、(二)、1.~8.進行校正。流量校正完成後，不能再調整

調整鈕，否則需重新校正。 
10. 當溫度、氣壓之變化很大（校正小孔校正器之平均大氣溫度 Ta 

± 15 ℃或平均大氣壓力 Pa ± 60 mmHg）時（如在山頂採樣時），

則小孔校正器之流量，可依下式補正。  
0

0 a
0

(273+T ) 760Q Q �
298 P

×
=

×  

aQ ：小孔校正器之流量（m3∕min）  
0Q ：校正時採樣器流量計之真正流量（m3∕min）         
0T ：校正時之大氣溫度（℃） 
0P ：校正時大氣壓力（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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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樣前、後濾紙須秤至恒重。 
(四) 恒重之定義為包括採樣前、後濾紙之調理環境，其濕度維持在45±

5﹪，溫度變化小於3℃範圍內，間隔4小時平衡後再秤重，前後重

量差須小於1.0 mg內。 
(五) 如無法符合上述規定，則重複九、（四）步驟直至前後重量差小

於1.0 mg。 
(六) 計時器應每年進行校正，其24 小時誤差不超過 2分鐘。 
(七) 採樣前不可摺疊濾紙，為達到此要求可使用濾紙匣。 

 
 
十、精密度與準確度 

（略） 
 
十一、參考資料 

（一）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Title 40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part 
50﹐Appendix B（2005）。 

（二） ASTM﹐Annual Book of ASTM Standards﹐Vol. 14.03﹐D4096-91
（2003）。 

（三） Quality Assurance Handbook for Air Pollution Measurement 
Systems ,Reference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uspended 
Particulates in the Atmosphere ,section 2.2,Vol Ⅱ  (High-Volume 
Method)(1994)。 

註 1 ： 使用高量空氣採樣器時應注意的事項  

(1)採集時之流量或採集後之重量濃度有異常數字出現時，檢查是否流量

計有 異常，採樣器是否漏氣或電源電壓是否變動。若異常現象是在

採集開始不久發生時，則須經確認已恢復正常運轉後，才可開始採

集。若異常現象是在採集終了才發現時，則必須將此試樣保存並且

正確記錄，同時要確實注意避免異常現象再度發生，並再重新採集。 

(2)吸引裝置之碳刷（Motor brush）在使用400 ～ 500小時後，必須換新

品，且須校正流量。  

(3)高量空氣採樣器所附流量計之上端有一流量調整鈕，不能隨意觸動，

一經觸動則須校正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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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流量計之狹小部分若有污物附著時，會導致讀數降低，可用細針小心

地除去污物，不可傷及流量針，其後須校正流量。 

(5)吸引裝置之零件遇有更換，修理或流量有異常時，須校正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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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離島式基礎工業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98年第2季 
(98年04月~06月報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見回復情形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意見 意見回復 

1. 本署98年10月1日環綜字第

0980088814號函說明三「本

季新興區潮間帶於退潮計有

溶氧、五日生化需氧量、大

腸桿菌群、氨氮與磷及漲潮

期計有大腸桿菌群、氨氮不

符合甲類海域水質標準。請

於下次報告中將歷年來不符

合甲類海域水質標準檢測項

目，就採樣時間、氣候狀況

、陸源污染及本計畫施工期

間可能污染等項目，列表分

析說明。」之本意，係請就

本計畫施工期間對新興區潮

間帶可能產生之水質影響，

故請就本計畫施工地點與施
工期程對新興區潮間帶可能
之水質影響，提出分析說明
。 

本計畫於新興區造地施工方式，乃先築堤而後填土，以避免

產生之高濁度水範圍擴大；另施工區內未設營區，不致產生生活

污水。故施工期間之造地工程，對新興區潮間帶可能產生之水質

影響，主要為水體混濁程度的改變。因此，倘若施工不當則可能

造成鄰近區域水體懸浮固體物濃度增高。而近岸水體混濁程度變

化，主要係受水中懸浮固體物含量多寡所決定，如來自於大自然

力量的颱風所引起之強風豪雨沖刷地表，以及東北季風期風浪拍

打近岸翻攪水體，都將造成水體懸浮固體物濃度遽增。如新興區

潮間帶懸浮固體物濃度高值，多發生在颱風大雨或東北季風期

間。 
以下即針對新興區施工地點與施工期程，對鄰近新、舊虎尾

溪潮間帶區可能產生之水質影響項目－懸浮固體量變動情形作說

明： 
1. 由各年度懸浮固體物濃度統計變化圖顯示(圖1～圖4)，位於

新、舊虎尾溪間－有才寮排水(N3)、馬公厝排水西北側(N4)
潮間帶，以及新興施工區東南側之馬公厝與舊虎尾溪口外潮

間帶(N5)，於新興區造地施工期間(民國87年5月至94年12月)
與非施工之停工後(民國95年1月~98年9月)相比，其施工期間

懸浮固體濃度並無明顯偏高；而位於新興施工區東北側之施

厝寮排水與新虎尾溪測站(N1)，則於施工之88與89年間，曾

出現相對較停工後略高之測值，但增高之懸浮固體濃度有

限。以施工期間平均濃度最高值(88年：SS mean =142 mg/L)為
例，比停工後(98年：SS mean =103 mg/L)高出39 mg/L，而同年

度最高值則相近(88年：SS max =280 / 98年：SS max =281 
mg/L)，並無異常偏高，且自90年起亦無持續增高之趨勢。 

2. 此外，從施工與非施工期間(停工後)各月之懸浮固體濃度高低

變化統計(圖5～圖8)顯示，其月平均濃度於施工與非施工期間

互有高低，並未有施工期間各月的平均濃度明顯高於停工後

之現象。 
3. 另由新興區施工期間與非施工期間懸浮固體物平均濃度(退潮)

比較可知(表1)，除新虎尾溪出海口潮間帶(測站N1)，於施工

期間平均濃度略高於非施工期間外，其餘整體呈現非施工期

間懸浮固體物平均濃度較高之特性，且非施工期間總平均濃

度(129 mg/L)比施工期(91.6 mg/L)明顯高出37.4 mg/L，亦即非

施工期間懸浮固體物平均濃度，仍比施工期間高出約40.8%。

此顯示出新興區圍堤造地施工行為，於施工期間對鄰近水體

所造成的混濁擾動程度，與非施工行為如大雨沖刷，或風浪

翻攪淺水區所產生之高懸浮物相比，整體而言並不顯著。 
4.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新興區於造地施工期間，並未對該鄰近

潮間帶區水體之懸浮固體量，產生明顯增量之不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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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興區潮間帶於各年度之懸浮固體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1) 
 
 
 
 
 
 
 
 
 
 
 
 
 
 
 
 
 
 

圖 2  新興區潮間帶於各年度之懸浮固體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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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興區潮間帶於各年度之懸浮固體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4) 
 
 
 
 
 
 
 
 
 
 
 
 
 
 
 
 
 
 
 

圖 4  新興區潮間帶於各年度之懸浮固體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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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興區潮間帶於施工與非施工期間懸浮固體每月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1) 
 
 
 
 
 
 
 
 
 
 
 
 
 
 
 
 
 
 

圖 6  新興區潮間帶於施工與非施工期間懸浮固體每月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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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興區潮間帶於施工與非施工期間懸浮固體每月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3) 
 
 
 
 
 
 
 
 
 
 
 
 
 
 
 
 
 
 
 

圖 8  新興區潮間帶於施工與非施工期間懸浮固體每月最高、平均與最低濃度變化(測站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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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興區潮間帶於施工期間與非施工期間之水體懸浮固體濃度統計比較(退潮) 
濃度範圍與平均(mg/L) 

新興區施工期間 非施工期間 測站 項目 
(民國 87 年 5 月~94 年 12 月) (民國 95 年 1 月~98 年 9 月) 

N1 7.0 ~ 294 (82.4) 14.8 ~ 281 (84.9) 
N3 4.5 ~ 279 (74.5) 22.4 ~ 408 (118) 
N4 10.0 ~ 224 (56.6) 14.0 ~ 183 (70.8) 
N5 

懸浮固體物

(SS) 
17.7 ~ 986 (153) 25.7 ~ 1450 (243) 

總平均 91.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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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離島式基礎工業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99年第4季 
(99年10月~12月報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見回覆情形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意見 回覆情形 

1.報告書表 2.7-1，建議將水質監結果與水體分

類水質標準表彙整，增加資料閱讀時之便利

性。 

1.敬悉，委員意見將補充說明於報告中。 
 

2.報告書第2-44頁提及污染源來自於內陸，並非

本工業區所致，建議加入歷次水質監測結

果，並繪製趨勢圖，俾利觀察水質長期之變

化情形，進而釐清是否影響水體水質。 

2.謝謝委員指教，離島地區陸域河口歷年水質監

測結果彙整如圖3.1.8，從歷年水質趨勢變化

可看出近十年的測值是以季節性的變動較

大，並無逐年增高之趨勢，且由過去監測成

果可知，不符標準之污染項目，其濃度分布

多呈現從河口至海域遞減之特性，且其河口

測站於退潮時之濃度多高於漲潮時，可知退

潮時之水體流動方向主要由河川向海方向推

移，故研判其污染來源主要來自內陸，應非

位於近岸之本工業區施工所致。 
3.報告書第2-38頁請標示 蚊港橋、新興橋及西

湖橋3個水質採樣測站於所屬流域中，與其他

水質測站之對應關係，並釐清水體水質分類

標準。 

3.謝謝委員指教，受海水漲退感潮影響較低之蚊

港橋、新興橋及西湖橋等3測站，係分屬新虎

尾溪流域、有才寮排水以及舊虎尾溪流域，

此3測站並未訂定水體分類標準，故其水質監

測結果係與最低河川水質標準進行比較，探

討其污染程度。 
4.本季新興區之出海口潮間帶於退潮期間，計有

生化需氧量、大腸桿菌與氨氮部分測值不符

合甲類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以下簡稱標

準)，另磷於退潮時則有全數測值不符合標

準。漲潮時大腸桿菌群與氨氮部分測值不符

合標準，另正磷酸鹽濃度部分測值不符合總

磷標準，請持續監測並瞭解水質變異狀況及

提出因應對策。 

4.謝謝委員建議，將持續進行新興區出海口潮間

帶區監測工作，並研擬因應對策供相關單位

參考。 

5.附錄二，噪音監測流程，儀器校正引據之品保

品管標準與本署公告方法(P201.93C)不相符；

請查明確認。 

5.感謝指正，經查明後是為誤值。其修正流程圖

如附件一。 

6.未附聲音校正器(NC-74，34362165)之校正資

料，無法確認量測前噪音計之校正值紀錄是

否與本署公告之方法符合，請執行單位再與

確認。 

6.感謝指正。已將校正資料附於附件二，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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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本季陸域河川水質監測結果 
水體分類 
基準值 甲類 乙類 丙類 丁類 戊類 陸域河川水質監測結果 

河系 新虎尾溪 有才寮大排 舊虎尾溪 水質項目 河川湖泊 
單位 蚊港橋 新興橋 西湖橋 

pH 6.5-8.5 6.0-9.0 6.0-9.0 6.0-9.0 6.0-9.0 -- 7.778 7.638 7.735 

水溫 -- ℃ 19.3 20.2 20.0 

導電度 -- μmho/cm 7300 801 1010 

鹽度 -- psu 4.0 0.3 0.4 

濁度 -- NTU 45 33 850 

溶氧 >6.5 >5.5 >4.5 >3.0 >2.0 mg/L 5.57 6.56 4.99 

溶氧飽和度 -- % 61.0 72.2 54.5 

生化需氧量 <1.0 <2.0 <4.0 -- -- mg/L <2.0(1.1) 5.9* 5.8* 

懸浮固體物 <2.5 <25 <40 <100 無飄浮物

且無油脂
mg/L 51.6 24.8 664* 

大腸桿菌群 <50 <5,000 <10,000 -- -- CFU/100mL 3.5×104* 1.6×106* 7.6×105* 

氨氮 <0.1 <0.3 <0.3 -- -- mg/L 5.32* 9.54* 5.59* 

硝酸鹽氮 -- mg/L 0.76 0.06 0.48 

亞硝酸鹽氮 -- mg/L 0.20 <0.01(0.0097) 0.11 

總磷 <0.02 <0.05 -- -- -- mg/L 0.678* 1.06* 0.522* 

矽酸鹽 -- mg/L 14.1 13.2 11.3 

酚類 -- mg/L <0.0050(0.0023) <0.0050(0.0028) ND 

油脂 -- mg/L 1.2 1.5 0.6 

葉綠素 a -- μg/L 1.7 3.4 4.4 

氰化物 -- mg/L ND ND ND 

MBAS -- mg/L <0.05(0.04) 0.10  0.06 

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    

銅 <0.03 mg/L 0.0046 0.0048 0.0302  

鎘 <0.01 mg/L ND <0.0006(0.0002) <0.0006(0.0004)

鉛 <0.1 mg/L <0.0060(0.0031) <0.0060(0.0022) 0.0187  

鋅 <0.5 mg/L 0.0158 0.0306  0.0783  

鉻(六價) <0.05 mg/L ND ND 0.0011 

砷 <0.05 mg/L 0.0098 0.0067 0.0053 

汞 <0.002 mg/L ND ND ND 

鐵 -- mg/L 1.29 0.620  3.24  

鈷 -- mg/L <0.0030(0.0021) <0.0030(0.0013) 0.0084 

鎳 -- mg/L 0.0074 0.0065 0.0181 

污染指數 5.0  5.0  7.3  
污染程度 中度污染 中度污染 嚴重污染 

註：1.--表地面水體分類中無標準  2.*表超過最低河川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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